
 

 

 

 

 

  

浙农林大〔2024〕80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浙江农林大学 

国际会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等 8 项制度的通知 
 

各学院（部）、部门： 

《浙江农林大学国际会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等 8 项制度已

经 2024年第五次校长办公会审定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浙江农林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6月 27日 

 

 

 



 

 

 

浙江农林大学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6月 27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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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农林大学国际学术交流基金管理办法 

（试行） 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《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和

扩大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》，浙江省《关于推进教育

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高地建设指导意见》等文件精神，对

标国家“双一流”建设要求，大力推进学校与国外知名大

学、高水平研究机构间的学术交流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国际学术交流基金结合学校发展基础和中长期

发展规划，以项目形式组织实施，经费由国际处、港澳台

办列入年度部门经费预算，资助项目数量根据当年学校实

际下拨经费确定。 

第三条 国际学术交流基金用于资助学校教师出国（境）

参加国际会议，由学校主办、承办或协办的国际学术会议，

以及邀请国外知名大学或高水平研究机构专家来校进行学

术讲座。 

第二章 申报条件 

第四条 参加国际会议特指在境外（含港澳台地区）线下

举办的学术论坛、研讨会、报告会、国际科技组织相关会议

（含双边会议）等。参加国际会议申报条件 

（一）申请人原则上须是学校教师（含与学校签订工

作合同的外籍教师）。 

（二）申请人须在会议上作口头报告（含大会报告、

主旨报告、特邀报告等）或墙报展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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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每人每年仅资助一次参会。 

第五条 举办国际会议申报条件 

（一）拟申请资助的国际会议（含双边会议）须由学

校主办、承办或协办。 

（二）拟申请资助的国际会议须提前按程序报上级政

府和校内主管部门批准。 

第六条 邀请国外知名大学或高水平研究机构的专家来

校，需为师生做公开学术讲座。 

第三章 项目申报、执行及考核 

第七条 项目申报由国际处、港澳台办按年度发布项目

申报通知，申请人按通知要求提交申报材料。 

（一）参加国际会议。申请人填写《浙江农林大学国

际学术交流基金申请表》（附件 1），并附国际会议正式邀请

函、会议日程安排、会议论文摘要、学术墙报等相关材料。 

（二）举办国际会议。申请人填写《浙江农林大学国

际学术交流基金申请表》，并附上级主管部门对举办国际会

议的批复通知、会议背景情况等相关材料。 

（三）邀请国外专家来校讲座。申请人填写《浙江农

林大学国际学术交流基金申请表》，并附国外专家就职单位、

研究领域、学术成就等相关信息。 

第八条 项目评审 

（一）项目评审工作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

由国际处、港澳台办、科技处、文科处统筹实施。 

（二）国际处、港澳台办、科技处、文科处组建评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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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家组进行项目评审，经讨论研究后形成国际学术交流基

金推荐名单并公示。 

第九条 项目执行 

（一）参加国际会议。申请人须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出

国（境）手续。参会期间须严格遵守因公出国（境）及安

全保密相关规定和要求。 

（二）举办国际会议。举办单位在会议筹办期间，应

及时通报会议进展情况，做好重大和敏感问题的预防和处

理，制定安全保密工作方案。 

（三）国外专家学术讲座。邀请单位应做好意识形态

领域的审核和突发情况的应对预案。 

第十条 项目成效 

（一）参加国际会议。申请人须在会议结束后两周内

提交参会总结报告。未及时提交参会总结的申请人，将被

取消下一年度国际学术交流基金的申请资格。 

（二）举办国际会议。会议举办单位须在会议结束后 1

个月内提交办会总结报告。未及时提交办会总结的单位，

将被取消下一年度国际学术交流基金的申请资格。 

（三）国外专家学术讲座。邀请单位须在一周内完成

校内新闻报道。 

第四章 资助标准及使用范围 

第十一条 参加国际会议的资助标准 

（一）申请人参加国际会议并做大会报告、主旨报告

和特邀报告等重量级报告的资助最高不超 10000元；做学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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墙报展示的资助最高不超 3000 元。 

（二）出国（境）参加国际会议经费使用范围包括会

议注册费、版面费、国际旅费、住宿费和护签费等，凭相

关票据报销。 

第十二条 举办国际学术会议的资助标准 

（一）与会代表人数在 100 人以上，且海外代表在 20%

以上的国际学术会议(含双边会议)，资助额度不超过 50000

元。 

（二）与会代表人数在 30-100 人，且海外代表在 30%

以上的国际学术会议（含双边会议），资助额度不超过

30000 元。 

（三）举办国际学术会议经费使用范围包括会议室租

金、同声传译设备和办公设备租金、市内交通费、文件印

刷费、翻译费用和线上会议平台租赁费等，凭相关票据报

销。 

第十三条 邀请国外专家来校讲座资助标准 

（一）讲座资助标准参照《浙江农林大学劳务酬金发

放管理办法》浙农林大〔2023〕79 号，最高不超过 2000 元

/人/次。 

（二）邀请国外专家来校讲座经费使用范围包括：城

市间交通费、国内住宿费、专家咨询费等。 

第五章 监督管理 

第十四条 国际处、港澳台办、科技处、文科处联合组

织国际学术交流基金项目的申报、评审及考核，对申请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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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项目执行过程进行监督与管理。对违反上级部门和学校

关于经费使用、安全保密等办法和规定的申请人，学校有

权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。 

第十五条 国际处、港澳台办对项目执行效果进行监督

检查，在项目申请、评审、检查、执行、考核过程中弄虚

作假或发生挪用、挤占专项经费、发生学术不端、违反安

全保密相关规定等行为的，取消当次项目评审资格，追回

资助经费，并不再受理其国际学术交流基金项目申请。 

第六章 附则 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国际处、港澳

台办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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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浙江农林大学国际学术交流基金申请表 

姓名  学院  职称  

国际学术交流类型 
□ 举办国际学术会议□出国（境）参加国际会议 

□ 邀请国外专家来校讲座 

申请经费额度（元）  

（一）举办国际学术会议 

会议名称  会议时间  

会议地点  参会人数  外方人数  

举办会议简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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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出国（境）参加国际会议 

会议名称  

会议时间  会议地点  主办单位  

国际会议交

流形式 

□ 大会报告□主旨报告 

□ 特邀报告□墙报展示 

报告题目  

国际会议情况简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报告（或墙报）摘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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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邀请国外专家来校讲座 

专家姓名  工作单位  职称  

研究领域  来访日期  讲座时长  

讲座题目  

国外专家情况简介 

 

 

讲座摘要 

 

 

 

经费预算 

 

学院审批意见 

 

 

盖章： 

学校审批意见 

 

 

 

盖章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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